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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门里这些事儿》

前言

　　读史可以明智。　　——中国俗语　　法律是故事，是我们昨天的故事；法律是知识，是我们关
于今天如　　何行事的知识；法律是梦想，是我们对明天的梦想。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
迪　　本书的基本内容来自于作者于2005年3～9月应邀在中央电视台第12频道“法律讲堂”栏目所做
的节目，当时的题目名称就叫“故事与法”。节目播出之后，尽管本人电视演播的经验不足，完全脱
稿更是窘态百出，但通过各种途径收到的反馈却是出人预料地好，节目收视率最高时达到了千分之几
。我想这一方面要归功于栏目导演和责任编辑的高水平后期制作，另一方面大概与中国在世界上崛起
、全社会对传统的历史文化知识存在一种紧迫性了解的宏观背景所致。　　这档“故事与法”的节目
定位是：以学者和讲述人的身份，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文化中有典型意义的案例、事件、人物进行绍
介与描述，并结合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各种问题进行评析，面对最普通的电视受众宣讲历史上发生过
的或者戏剧当中耳熟能详的法律故事，深入浅出，力求趣味性、知识性和思想性的有机统一。从而人
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法制特色，明白这些案例、事件、人物对于当今法制建设的启
发意义，在一种轻松自在地观赏当中使国民法律素质得到提高，使其人文修养得到滋养。从内容上说
，不仅要求断狱故事（以案讲史）、法制人物（以人讲史），更要求就法论事、以人说法，借古说今
。而从自我准备的方面看，就是追求一种深广的理论和历史的视角，一种更加关切现实生活的态度，
培养和增强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效率。在做完若干期节目之后，深化自己对中国法制史、法律思
想史的相关研究。　　当然，在具体准备各期节目时，由于本人的学养水平、知识资源以及工作时间
都十分有限，因此回过头来看电视录像，多有失误和遗憾之处。距离导演与制作人的要求（主题的单
一化、线索的明晰化、结构递近化、内容故事化、故事情节化、情节细节化、视角的平民化、语言的
通俗化）更是相距甚远。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一种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现象，“故事与法”已然定格
在中国法制建设发展的历史星空当中了，几多感慨、几多汗水，也都与种种难以企及完美的缺憾一起
，凝固在薄薄的CD盘当中了⋯⋯　　故事可以讲法律，法律可以是故事。中国人对通过讲故事的方
式宣介法律并不陌生，一部中国法制史在很大程度上（除了颁布一部又一部具有高度权威性的法典之
外）就是统治者叙述故事的历史。这是因为古时候黎民百姓往往识字不多，统治者要想让他们明白律
例、随遇而安、中规守矩、恭听王命，就不能只是颁布个法典那么简单，因为这到底不过是纸上的法
律，而不是实践中的法律，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因此，古代圣贤们除了“铸刑鼎”、“约法三章”
和“颁发《大诰》”之外，还特别强调伦理道德作为法律规则的实体内容以及最终目的的特殊作用，
特别强调统治者意识形态对被统治者的全面洗脑与灌输，同时也十分重视通过哲理著作、政论散文、
笔记小说乃至于戏曲杂剧等实现法律秩序的维持功能（诸如“春秋决狱”、“高台教化”之类）。　
　收录于本书的大部分故事和案例本来就具有笔记小说、戏剧故事的外在形式。诸如“蓝鼎元巧解兄
弟争产案”、“张举焚猪破疑案”、“陈述古摸钟辨贼”、“赵和诈断地契案”以及“苏东坡断扇之
判”原都出自文人笔记；而《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窦娥冤》、《苏三起
解》、《杨乃武与小白菜》则都从小说戏剧中传载而来。听了这些故事，我们惊叹于古代文人法官对
案件处理的精思妙想，对包拯、海瑞等清官充满敬仰之情；读着《打官司的由来》、《并不看门的“
门子”》，仿佛又回到夹棍同板子并举、嫌疑人的哀号与一班衙役们“威声”齐飞的专制统治年代；
看到《城隍庙里审冤案》、《漫说“刀笔吏”》，我们则满怀惊奇地重温中国古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
世界，惊叹徘徊在鬼神冥界与残酷现实当中的苦主冤魂们竟然也还能容纳那么多的冤苦的浪漫与文采
。　　2005年下半年，我因为即将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研究，和中央台12频道“
法律讲堂”栏目的合作暂时告一段落。于是各期讲稿（以及初步准备好的草稿）便就静静地待在电脑
里，就同由这些文字所记载的故事本身一起回归到沉默的历史当中。2006年6～9月期间，我在哈佛大
学法学院东亚法研究中心学习的时候，看到哈佛一燕京学社图书馆和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收藏
了大量的有关中国历史与法制的书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典藏着许多国内根本没有的图书善本
和孤本）心中暗自激动，希望有朝一日这些属于大中华文化的国宝级文物能够为全体华人共享，进而
也希望能够对原有节目讲稿进行大幅度增补修改，以便不久的将来出版。　　在撰写稿件的过程中，
我的研究生孙猛、刘晓颖、赵志强、王少伟以及刘福霞、王田田等协助修订脚本。人大法学院巫若枝
博士提供了不少好的建议；李彤、何玲丽两位法律史专业博士生则参与撰写了部分的文稿，她俩的专
业优势与勤奋态度，对于书稿保质保量地完成起到了莫大的作用。至于本书各篇故事在内容上多有参
考其他学者和著作的地方，编著者对此尽可能全部予以标注，在此也一并致以崇高的谢意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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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门里这些事儿》

　法律出版社慨然决定将我的电视讲稿编辑出书，以在更大范围内、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饱蕴着法律
智慧与历史文化的知识和思想，我本人对此深为感佩。责任编辑刘文科先生慧眼识珠，给予我极大的
宽容和耐心，并以高质量的编校工作最终完成了本书的出版，理应得到作者和读者的双重敬意。　　
法律的历史充满了故事，但不是所有的故事都美丽如童话；法律的故事也有许多邪恶，这邪恶在今天
的法治社会中仍时常游荡。但我们庆幸的是，“法律上的污点都是人类自己用手涂上去的，这些手也
可以将那些污点抹去”。尽管还没有足够的把握回答完善的法治还有多长时间就会在中国大地上实现
，但我还是愿意相信必须透过纷繁复杂的法律肉体去寻找它的灵魂；尽管还不能说本书的每一个故事
都能与诸位尊敬的读者产生共鸣、带来意义，但我还是愿意相信——我们未来的美好生活，需要法律
灵魂的护佑；中国未来的社会价值，需要法律精神的充填。　　是为序。　　冯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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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门里这些事儿》

内容概要

《衙门里这些事儿》作者以学者和讲述伯身份，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文化中有典型意义的案例、事件
、人物进行绍介与描述，并结合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各种问题进行评析，面对最普通的读者宣讲历史
上发生未被拦阻或者戏剧当中耳熟能详的法律故事，深入浅出，力求趣味性，知识性和思想性的有机
统一。从而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法制特色，明白这些案例、事件、人物对于当今
法制建设的启发意义，在一种轻松处在地观赏当中使国民法律素质得到提高，使其人文修养得到滋养
。从内容上说，不仅要求断狱故事、法制人物，更要求就法论事、以人说法，借古说今。而从自我准
备的方面看，就是追求一种深广的理论和历史的视角，一种更加关切现实生活的态度，培养和增强思
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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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门里这些事儿》

作者简介

冯玉军，1971年出生，汉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法学院爱德华基金项目访问学者、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05—2006），日本一桥大学法学院
高级访问学者（2007）。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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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门里这些事儿》

书籍目录

序言：在有趣的故事当中感受法律文化“和”为贵的儒家化审判情理法相结合的妙判证据确凿巧断疑
案城隍庙里审冤案打官司的由来绝妙好判审不厌诈检讨清官古代人性化制度秦汉之际法律嬗变清代文
字狱唐太宗的故事狄仁杰的故事包青天的故事海瑞的故事“苏三起解”话古今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并不
看门的“门子”漫说“刀笔吏”我国古代的捕快窦娥冤重刑重罚的明初四大案之一：皇帝的盛怒与“
莫须有”的明初空印案重刑重罚的明初四大案之二：皇帝的十曾恶与郭桓贪污案重刑重罚的明初四大
案之三：皇帝的猜忌与胡惟庸、蓝玉谋反案重刑重罚的明初四大案之四：空前绝后的族刑案——方孝
孺被诛十族案清末四大奇案之一：正说“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清末四大奇案之二：张汶祥刺马案清末
四大奇案之三：名伶杨月楼风月案清末四大奇案之四：太原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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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门里这些事儿》

章节摘录

　　近几年，“华人神探”、“当代福尔摩斯”李昌钰的名字传遍世界。他主持的刑事鉴识实验室，
坚持作业完全独立，鉴定结果绝对不受上级部门的侦办方向所左右，达到刑事鉴定独立公正，破案勿
枉勿纵。不但高效率地破解了无数奇案、疑案和震惊世人的棘手案件，而且使警方准确无误地将凶手
绳之以法。例如，被称为世纪大审判的轰动全球的前美式足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以微物证据侦破轰
动全美的“锯木机杀妻案”等，成就了一代传奇。具有机智、锐利、灵敏天分的李昌钰说，我责无旁
贷的神圣职责是：“科学办案，明察秋毫”。既不能让无辜受冤枉，也不能让坏人逍遥法外。刑事侦
察的第一步是现场的处理采证，一定要确保犯罪现场完整，只有现场的迹证才是破案的关键。而微物
证据的搜集、检测、查核，则要经过实验室精密的分析。如果在图像转移和痕迹转移的分析中取得突
破，就能出奇制胜破获许多难以侦破的疑案和悬案。　　人们不禁要问，人类生活纷繁多样，十分复
杂，在没有精密仪器和科学辅助手段的情况下，古代法官又是如何取得证据并科学分析，进而破案的
？今天我们就讲这样几则古代法官立足确凿的证据，巧断疑案的故事，并对这几个案子进行简要的评
述，帮助读者朋友们了解有关情况。　　[张举焚猪破疑案]　　三国时，张举在吴国的句章地方担任
知县。当地有一个叫徐克明的人，他有个老婆叫丁敏。这个丁敏颇有几分姿色，却不是什么好人。　
　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丁敏认识了贩卖丝绸的商人黄仿勤，后者送给丁敏几尺丝绸，一来两去，两
个人很快就勾搭成奸，而徐克明本人却竟然对此一无所知，一直没有发觉。　　时间一长，黄仿勤和
丁敏就不满足于偷偷摸摸地交往了。于是就想要害死徐克明。怎么害死呢？黄仿勤给丁敏出主意说：
“你如果敢下手的话，我有个好主意。最好是乘他睡觉的时候，先用刀将他杀死，然后放火把房子烧
了。尸体一烧，这样杀人的痕迹就看不出来了。然后就对外说他是因失火而死，别人也是看不出来的
。”　　丁敏心狠，就答应了。夜间乘徐克明睡觉的时候，真就杀了徐克明，随后又放火烧了自家的
房子。　　在别人面前，丁敏谎称自己前几天回娘家去了，没想到还没等回来，自家失火，竟然把丈
夫烧死了。同时，也没忘了挤出几滴眼泪。　　徐克明的父母及弟弟就在本县住，听说徐克明突然因
自家失火而亡，大吃一惊。觉得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一是徐克明不会粗心大意到让自家失火的程
度。二是即使失火了，徐克明一个大活人，为什么跑不出来？三是听街坊里风言风语说丁敏与他人有
染，会不会是丁敏所为呢？　　于是，徐克明父母与弟弟一同到县衙把丁敏给告了。　　知县张举接
到报案后，立即带人到现场进行勘验，并对尸体进行了认真检查。张举发现死者的口腔里面干干净净
的，并无灰炭。检查完毕，张举立即又在现场审讯了丁敏，丁敏坚持说她的丈夫是在房子失火中烧死
的，拒不认罪。一时间没有证据证明她犯罪，而且火灾现场满目狼藉，很难确定真相。张举想了一下
，让人牵来两头猪，将其中的一头杀死，将另一头活猪用绳子捆好四蹄。然后把两头猪同时扔进柴堆
，点燃木柴。等大火熄灭后，张举请众人察看两头猪，只见被杀死的猪口中干干净净，而被烧死的猪
则张着嘴巴，口中有许多灰炭和碎屑。　　张举对丁敏说：“那口活猪烧死后嘴里有灰，因为它要挣
扎；那口死猪死时就把嘴闭上了，所以烧过之后，嘴里无灰。人也一样，凡是在大火中被烧死的人，
势必在火中挣扎，口中要吸进许多灰炭。而你的丈夫口中那么干净，说明他是先被杀死，然后才被焚
烧的。由此可以断定，你的丈夫是被谋杀而死。”接着，张举再命人检验徐克明尸体，掰开牙齿一看
，口里没灰。丁敏听了，脸色发白，双腿发抖，不得不招出了谋杀丈夫的罪行。　　这个故事来源于
古书《折狱龟鉴》。人被烧死，现场被破坏，唯一的知情人又是犯罪嫌疑人，且拒不认罪。案子确实
不好破，尤其是在当时医学鉴定技术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成功破案更是难上加难。然而知县张举并没
被困难吓倒，而是积极地去实地勘察，并从尸体检验中发现了破绽：死者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谋杀
而死的。但破案仅凭直觉和经验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拿出足够的理由来让犯罪嫌疑人及群众信服。张
举敏锐地意识到生者与死者最大的区别就是是否存在呼吸，并巧妙地利用活物猪现场做了试验。张举
用猪来做试验，把烧猪之状，借证于人，从而得出死者是被谋杀而死。至此，犯罪嫌疑人所说死者是
在房子失火中烧死的谎言便不攻自破。于是，“审妻，妻服罪”。　　事之所在，理之所在。徐克明
尸体的口里没有灰，说明他在失火之前就已经死去，这是本案的焦点，也是破案的切入点。张举在没
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利用动物做火灾模拟试验，进行类比推理，比较两种情况下的不同结果，使案
件得以侦破，的确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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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者在各个电视台讲演录的汇编，不过还是花了不少精力，赞一个！
2、可以看着玩玩。。。。
3、还不错，知识点不少！
4、作為中國法制史讀本還行吧。。。看看案例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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